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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律词与科学理论的构建
Ξ

冯胜利

Abstract　 T h is paper con sists of tw o parts. T he first part is an overview of the

theo ry of p ro sodic mo rpho logy in Ch inese developed over the past severa l years. It d is2
cu sses the foo t ing2direct ion p rob lem in the p ro sodic mo rpho logica l system first p ropo sed

by Feng (1995) and then assesses the p ropo sal of "L eftw ard M o rpho logica l Foo t ing and

R igh tw ard Syn tact ic Foo t ing " p ropo sed by Feng (1998) fo r reso lving the direct ional

p rob lem. It is argued that the standard disyllab ic foo t and the ill2fo rm ed mono syllab ic

foo t can bo th be derived from the no t ion of D efau lt Foo t (N atu ra l Foo t) in Ch inese. T he

second part of th is paper cla im s, based on the con struct ion of p ro sodic theo ry developed

thu s far, tha t a scien t if ic theo ry m u st be con structed w ith a deduct ive system w h ich can

no t on ly be verif ied and fa lsif ied, bu t a lso be ab le to p redict and discover new phenom e2
na that w ere unknow n befo re.

一　韵律词与韵律构词学

自《论汉语的韵律词》一文 (1996) 提出“汉语韵律词”的概念以后①, 我先后得到许多

前辈和同行的支持与鼓励②, 而最为可贵的是他们对我的批评和建议, 使我不断深入思考

和完善韵律构词学的理论及其运用。在诸多师友的支持鼓励下③, 我把博士论文 (1995)里

有关“韵律构词学”与“韵律句法学”的理论构想写成了《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一书

(1997)。该书出版不久, 便引起了很多反响。潘文国等在《当前的汉语构词法研究》中评说:

“(该书)是近几十年来第一个把韵律作为中心、而不只是作为辅助手段来进行汉语构词法

研究的 (著作)⋯⋯是 90 年代汉语构词法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该书)并不专论构词

法, 而是以韵律为中心, 贯串词法和句法。这是研究汉语极为有效的一种方法”。同时指出:

“作者从韵律角度研究汉语构词法乃至汉语句法, 不仅仅是一个切入角度问题, 而是抓住

了语言研究之本。”好评自然令人鼓舞, 但问题仍然使人不安。该书韵律理论中存在的主要

疑点是: 汉语的音步为什么要采取从右到左的方向来实现④。最初 (1992- 1995)构建的韵

律构词体系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而直到 1998 年我才对汉语音步实现的方向有了一个自

以为比较满意的想法⑤, 发表在《论汉语的自然音步》一文之中 (以下简称《自然音步》)。该

文针对上述问题指出: 汉语中音步的实现, 其实可左可右, 亦即 (Ρ= 音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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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ΡΡ) (ΡΡ) (ΡΡ) ] ← 左向　　右向 → [ (ΡΡ) (ΡΡ) (ΡΡ) Ρ]

但是, 左向音步和右向音步的性质不同: 它们有“自然”与“非自然”的区别。《自然音步》一

文根据汉语中的大量事实, 首次提出汉语“自然音步”的存在, 亦即不受语法、语义的影响

而组合成的音步。汉语中最可表现“不受语法、语义影响的音步”是无义字串和并列字串所

表现出来的音步形式, 如:

德谟克拉西　　　　5 5 5 5 5

柴米油盐酱醋茶

说汉语的人一律把这些字串读成“右向音步”, 绝不能是“左向音步”(斜线代表音步的界

域) :

右向 →　德谟 ö克拉西　　　　　　3 德谟克 ö拉西　　　 ←左向

5 5 ö5 5 5　　　　　　3 5 5 5 ö5 5

柴米 ö油盐 ö酱醋茶　 　3 柴米油 ö盐酱 ö醋茶

这足以说明: 汉语中确有不受语法和语义影响的 (自然)音步。据此, 文章进而提出“顺向音

步”与“逆向音步”两个概念: 右向音步既是自然音步, 那么它自然就是顺向音步的产物, 而

左向音步既属非自然音步, 无疑是逆向音步的结果。

汉语的音步不仅有组合方向的不同, 而且不同的方向还导致了结果的不同。这是《自

然音步》一文的核心所在, 因为“按自然音步 (右向音步)组合的形式和按非自然音步 (左向

音步) 组合的形式, 必然会反映出两种不同的语法性能。”文章强调:“一般而言, 2+ 1 (右

向音步) 是构词形式, 1+ 2 (左向音步) 是造句形式。”(亦见《汉语韵律句法学》第 100-

101 页)。这就明确提出了“右向构词, 左向造语”这一重要结论。

上述结论不仅回答了音步实现的方向问题, 而且还由此引伸出了汉语“词ö语”分界的

韵律标准, 亦即: 右向音步 (2+ 1)是构词音步, 而左向音步是造语音步。不仅如此, 该文还

连带论证和解决了韵律构词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1. 单音不成步。此前,“单音节不能构成一个独立音步”的结论虽有一定的根据 (吕叔

湘 1962, Feng 1995) , 但缺乏必要的论证。有些音系学者甚至对此表示怀疑以至不承认

“单音节不能独立构成一个音步”的结论⑥。《自然音步》一文根据汉语中的大量事实及其

“自然音步”的构成原理, 推导出下面的结论 (f= 音步、Ρ= 音节) :

3 f

　û
　Ρ
汉语中的单音节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音步

这一结论的根据实乃自然音步的必然结果: 在无义字串 (如“德谟克拉西”) 和并列字串

(如“5 5 5 5 5”) 中, 均不容单音节独立音步的节律模式: [⋯ 3 öΡö⋯ ], 而只能是 [öΡΡö

ΡΡΡö] 或者[öΡΡöΡΡöΡΡΡö] 。这种事实只能解释为汉语中的单音节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

音步。换言之, 自然音步的存在否定了单音步的独立。

21 双音节音步。如果单音不成步, 那么最小的音步必然是双音步。以往双音步的提法

一般都是从汉语双音词 (或双音节律)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归纳出来的, 现在则不然, 双音步

的结论可以从“单音不成步”这一大前提中推演出来的。亦即: 如果单音节不成音步 (Ρ≠

45

世界汉语教学 2001 年第 1 期 (总第 55 期)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f) , 如果音步必须由两个成份组成 (Foo t B inarity P rincip le) , 那么, 双音节音步 (最小音步

ö标准音步)就是唯一的选择。可见, 双音节标准音步是推演的结果, 故可视为韵律构词学

理论中的“双音步定理”(theo rem )。

31 超音步。如果单音不成步, 那么三个音节的字串必然也是一个音步。当然, 它不是

最小的音步, 故名之曰“超音步”(用‘F’表示)。换言之, 超音步也是推演的结果, 因此也可

视为韵律构词体系中的定理 (theo rem ) , 是为“超音步定理”。

1998 年的韵律构词学原理较以前体系完善了许多。它不仅解决了音步组合的方向问

题, 而且还得出了汉语顺向构词、逆向造语的规律。最重要的是它奠定和实现了汉语标准

音步 (双音步)的理论推演的程序。从逻辑上说, 这样一个 (韵律构词学的)推演系统已基本

具备合理的逻辑结构和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粗言之, 即:

3 f →　　 f　或 →　　F　→　　韵律词　→　　合成词

　û　　　 öø　　　　　öø　 ø　　　

　Ρ　　　Ρ　Ρ　　　　 (Ρ　Ρ)　Ρ
上面的图式是说: 若单音不成步, 则音步必然最少由两个音节组成, 是为“标准音步”。由于

音步决定韵律词, 所以汉语的标准韵律词一般均取双音节形式。由于汉语的合成词必须首

先是一个韵律词 (冯胜利 1996) , 所以汉语的合成词必取韵律词的音步形式。单音不成步

的结果还导致了三音节的超音步。因为只有右向 (亦即“→”) 组合的音步才是自然音步,

同时只有自然音步是构词音步, 所以只有 2+ 1 的韵律词才能产生合法的复合词。于是有

“电影院”、“造纸厂”等合法形式。显然, 这种构词系统不仅可以生成汉语中合法的复合词,

而且还可以解释“开玩笑、泡蘑菇”等 1+ 2 动宾形式、“摆整齐、写完整”等 1+ 2 动补形式

以及“小雨伞、红灯笼”等 1+ 2 偏正形式为什么不能成词的原因: 因为它们是逆向音步的

结果, 逆向音步是造语音步, 故 1+ 2 形式均为短语, 无法成词 (参看冯胜利 1999aöb)。

“右向构词、左向造语”的发现, 不仅为汉语韵律构词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而且

还为解决其他相关的语音现象提供了极为有效的工具 (譬如“上声变调”中的词语表现, 参

看王洪君 2000)。然而, 1998 年的理论体系仍然面临来自实践方面严峻的挑战。

11 如果逆向音步只能造语, 怎么解释“纸老虎”等合法的 1+ 2 型词汇形式?“纸老虎”

是词, 但是根据左向造语的结论它必须是短语, 显然与事实不符。

21 根据音步逆向组合的结论, 1+ 2 型的〔形+ 名〕(如“小雨伞”) 也是短语。然而, 如

果 1+ 2 的〔形+ 名〕是短语, 怎么解释“3 很小雨伞、3 非常伟大人物”这类不能说的现象

呢?注意, 英文中的“very lit t le um b rella”是可以说的, 因为英文的“A + N ”是短语。而汉语

的“3 很小雨伞”不合法, 说明“小雨伞”不是短语, 至少不是一般的短语。

第一个问题是对早期理论的挑战。它直接关系到该理论的合理性, 甚至威胁到其中某

些原理的可靠性。第二个问题则是对该理论的解释能力的测验。因为, 如果“3 很小雨

伞”是非法的, 那么现有的理论至少应当有能力将A + N 形式从短语的范畴中排除出去。

换言之, 理想的构词理论不能不对这类现象的所以然做出必要的解释。然而, 这时的韵律

构词理论只允许“小雨伞”一类现象是短语 (因为是左向音步的产物)而无法解释它们的词

汇特征。

为有效解决理论预测之外的反例以进一步增强原有理论的解释力, 我在《论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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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多维性》(1999, 简称《多维性》) 、《从韵律看汉语“词ö语”分流之大界》(1999, 简称

《词语大界》) 以及《汉语韵律句法学》一书中, 集中对“A + NN ”和“N + NN ”等形式进行了

深入的观察与研究, 从句法和韵律的相互作用上, 又发现了一些隐藏的规律, 从而充实和

完善了原有的理论。先看三音节A + NN 的问题。比较:

大盘子 3 很大盘子 很大的盘子

小雨伞 3 很小雨伞 很小的雨伞

伟大人物 3 非常伟大人物 非常伟大的人物

大盘子 3 白大盘子 (大白盘子) 小凳子 3 黑小凳子 (小黑凳子)

大房子 3 紫大房子 (大紫房子) 小灯笼 3 红小灯笼 (小红灯笼)

大汽车 3 红大汽车 (大红汽车) 小盒子 3 蓝小盒子 (小蓝盒子)

大褂儿 　白大褂儿 小豆 　红小豆

大米 　白大米 小兵 　红小兵

大雁 　黑大雁 小褂儿 　蓝小褂儿

大汉 　黑大汉 小辫儿 　黑小辫儿

《多维性》一文将上述现象的句法性质列为下表, 指出: 汉语中A + N 的形式既有短语的

性质, 又有词的特点:

例子 　　分析 　　词 　　语
　

大盘子 句法[X 0+ Y0 ] - (3 白大盘子) - (3 很大盘子)
　

大褂儿 词法[X 0+ Y0 ] + (白大褂儿) - (3 很大褂儿)
　
但是, 根据句法理论的逻辑原则, 它们不能简单地处理为所谓的“短语词”或“类词短语”,

因为“词”跟“短语”分属两个“互不兼容”的句法范畴。文章强调指出: 能够兼摄这种“词语

两属”特点的运作, 非句法词莫属。所谓句法词是指通过句法运作而产生的词。比较:
0

00

0N

大 树

NA

Nb.

树大 的

AP D

D’ N’

DPa.

以往, 人们只注意句法生成短语。其实, 句法运作也可以产生词。譬如, 句法上的附加法

(一个 X 0附加于另一个 Y0节点之上)、并入法 (一个核心词并入另一个核心词) 等等, 均可

以造成结果上的词。就是说“大的树”, 是以上面 a 为其句法结构, 而“大树”则取 b 为其句

法结构。b 是“X 02adjunct ion”, 所以结果不是短语, 因而“大树”仍然是一个“X 0 catego ry”、

一个句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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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NN ”的形式始于短语, 因此是逆向音步的结果。当然, 因为它们最终的形式还是

词, 所以叫作“句法词”。这是一个崭新的结论, 不仅揭开了长期以来A + NN 形式所以“似

词非词、亦词亦语”的不解之谜, 也解决了“类词短语”或“短语词”等说法在句法概念上的

矛盾。句法词和词法词 (顺向音步的结果)迥然不同, 句法词是短语的产物, 所以是逆向音

步的结果, 有上声变调为证:

词法词　　　2+ 1　　　总统府　　　3 323

句法词　　　1+ 2　　　小雨伞　　　　323

“小雨伞”所以能读成 323 只能是逆向音步的结果。如前所述,“逆向造语”, 所以“小雨伞”

取短语变调。当然,“小雨伞”也可以读成 223,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说它本来就是词, 很简

单, 因为“买雨伞”也可以说成 223, 但没有人说它是词。我们不能据“小雨伞= 223”而认之

为词, 就如同不能把“买雨伞= 223”认作词一样。此外,A + NN 的这种短语的特征还进而

引导我们发现了“向无人知但又井然有秩”的规律, 请看:

　 V + NN 　V + N

3 [开玩笑 ]他 [关心 ] 他

3 [开玩笑 ]着ö过 [关心 ]着ö过
3 [负责任 ]病房 [负责 ] 病房

　　A + NN 　A + N

3 红[小雨伞 ] 红[小豆 ]

3 红[小灯笼 ] 红[小兵 ]

“关心”可以带宾语, 也可以带“着、过”等动词标志, 这说明它是词;“开玩笑”不能带宾语,

也不能带动词标志, 说明它不是词而是短语。同理,“小豆”是词, 所以可以接受“颜色 (红)”

的修饰; 但“小雨伞”不能接受“颜色 (红)”的修饰, 说明“小雨伞”不是词, 而是短语。很清

楚, 1+ 2 的 A + NN 和 1+ 2 的 V + NN 一样, 都是左向音步的产物, 因此都具有短语的

特征。换言之, 凡是三音节 1+ 2 的动宾结构都不能再带宾语; 凡是三音节 1+ 2 的 形+ 名

结构都不能被颜色词修饰, 这种整齐的格式, 是在“左向为语”这一规则指引下的首次发

现。当然, 根据句法词的结论,“小雨伞”虽是短语, 但又和一般短语不同, 因为它虽属句法

运作的产物 (所以是语) , 但结果是词。正因如此, 它才既有短语的性质又兼词汇的特征。

总之, A + NN 形式具有如下短语特征: (1) 必须遵循短语构造时“大小→颜色→名

词”的词序, (2)必须遵循逆向音步的变调, (3) 绝不能成词。它们不能成词因为是句法的

产物, 而它们的词汇特征 (反映在不能为“非常”等词语的修饰)只是句法运作的结果。这不

仅可以证明我们提出的“顺向构词、逆向为语”的正确性, 同时也回应了“A + NN ”这类词ö
语两属形式向早期韵律构词学理论提出的挑战。

下面是如何解决“纸老虎”的问题。《多维性》一文指出: 如果 [ 3 N + NN ]词法词 (如

“3 鞋工厂”)一般不合法, 那么, 必然 [3 N + NN ]词法词≠[N + NN ]。就是说, 可以出现在

[ + NN ] 上的单音节名词必然和 [ 3 N + NN ]词法词中的第一个名词, 具有不同的性质。

这种预测得到今人研究的证实: 吕叔湘、饶长溶 (1981) 把这类形式称之为“非谓形容

词”。如:

金　金项链　　银　银戒指　　铁　铁饭碗

棉　棉大衣　　男　男教师　　女　女演员

“非谓语形容词”或“区别词”的存在, 正说明它们跟一般名词具有不同的性质 (详见冯胜利

1999a)。除了上面的例子外, 吕、饶文中还举出:“公、母、雄、雌、正、副、负、单、双、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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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以及“上、下、中、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等等。总之, 这类 1+ 2 的形式当属特

例, 别为一类。它们的合法性是由它们自身的特性决定的, 而不是由韵律构词的一般规律

决定的。

经过以上诸方面的努力和研究, 我们在建立汉语韵律构词学体系时先后遇到的几个

关键问题和难点, 不仅基本上得到了初步的解决, 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我在 1994 和 1996

年提出的两个基本论点:

1, 韵律必须视为语言中相互作用的诸多层面里的一个独立的层面 —— 1994;

2, 汉语复合词的形式标记就是音步, 就是由音步决定的韵律词 —— 1996;

这两个论点可以总括为如下图式:

至此, 我们大抵上可以说: 汉语韵律构词学已经初步具备自己的一个比较完整、可以

自足其用的逻辑 (理论)体系。值得欣慰的是, 目前这门新兴学科已引起诸多同行的关注与

兴趣, 并从不同的角度开始研究⑦, 这和初创时期 (1991- 1995)的情景大不一样。因此, 我

想在论证韵律之余, 粗略地谈一谈有关“理论构建”的一般问题。

二　理论构建之我见

11 什么叫理论?

在我看来, 科学的理论说到底都是一套逻辑体系, 一套可供证明、证伪、推演和预测的

逻辑系统。因此, 理论不是说法, 不是看法, 更不是想法。黄季刚 (侃)先生说:“夫所谓学者,

有系统条理, 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 虽字不能遍识, 义不能遍晓, 亦可

谓学。不得其理与法, 虽字书罗胸, 亦不得名学。”清人章学诚倡“一家之言”, 实即季刚先生

的“学 (学问)”; 而黄先生的“学”也即我们这里的理论, 即所谓“系统条理 (逻辑)”、“因简驭

繁 (推演)”的一套方法。理论, 在我看来不过是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和方法。方法和工具

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知识, 可以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 也可以发展我们的创造能力, 甚至

可以帮助我们发明更新的方法和工具。因此, 有逻辑可推演、凭推演可预测的学说, 方可谓

之理论。反之, 则不可谓之“学”, 也不可谓之理论, 无论它怎样顺应时宜、鼓舞人心, 怎样天

花乱坠、耸人听闻, 怎样丰厚博大、通古贯今 (谓之知识可也, 谓之理论则否)。理论必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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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科学标准来鉴定, 断非主观的好恶所能左右。理论是驭驾、发现和发明知识的工具,

而不是知识的汇集。叔本华说: 通晓古今, 博学强识并不等于独立思考 (《论学者》)。章学

诚说: 指功力以为学, 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文史通义》)没有功力不成学, 仅有功力也不

成学。

21 如何构建理论?

首先, 构建理论不能没有出发点。然而, 出发点 (和落脚点)均可因人因时而异。所谓

出发点就是从什么角度、从什么立场 (学术立场)来观察对象。譬如韵律构词学, 我是从韵

律的角度, 站在韵律构词的立场来观察汉语的词汇现象。观察任何对象都可以从不同的角

度进行。对构词来说, 语义、句法、语用等等, 都是观察的角度。然而, 角度不同, 则结果大

异。角度稍偏, 观察立变。因此, 观察若没有全新的角度则不会有全新的发现。从韵律的

角度观察构词现象, 角度既新, 所发现的现象必然亦新, 此情理中事, 毫不足奇。观察不仅

要讲究角度新颖, 更重要的是角度要准、要正。形象地说, 角度的“准”和“正”就是要观察者

将其视线 (研究的思路)瞄准对象的核心, 呈 90 度直角, 如下图所示:

只有如此, 观察者才能“深探其赜、洞察其髓”, 才能揭示对象的本质。否则, 角度不正,

只能“擦边而过”(接触现象但不得其要领) ; 或虽中箭靶, 但不得靶心 (本质)。譬如, 从韵律

的角度观察汉语的词ö语现象, 重音无疑十分重要, 因为“3 阅读报”、“3 种植树”等之所以

拗口, 便是“头 (动词)重脚 (宾语)轻”的结果。重音属韵律的范畴, 从重音的分布来研究汉

语的词与语, 可谓“角度全新”。然而, 如果用“重音”来解决汉语的构词问题, 则属于“角度

趋偏”, 所得的结果自然不免令人有“擦边”之感。因为说汉语的人的“词感”是语串的长度。

吕叔湘先生说:“说这些 (“大型彩色记录片”、“汉语大词典”、“同步稳相回旋加速器”等形

式) 都只是一个词, 行吗? 从语法理论这方面讲, 没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一般人不会同意。

一般人心目中的词是不太长不太复杂的语音语义单位, 大致跟词典里的词目差不多。”

(1979: 21) 可见, 韵律构词的“靶心”是“长度”, 而不是重音。射箭不仅要中靶, 更重要的是

击中靶心; 不仅要击中靶心, 而且要依 90 度的直角, 深入其内, 直贯其核。

治学的角度固然重要, 摄取角度的要求更严格: 不仅要新、要准、要正, 而且还要“专

一”。就是说, 角度既定则要一追到底, 不得真谛永不罢休。浅尝辄止、见异思迁是不会有

什么结果的。事物总是多方面的, 语言亦然。从韵律可以研究构词, 从句法、语义等角度也

未尝不可。但是, 不专精唯一, 试图面面俱到, 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仅如此, 立场不稳则

极易流于不伦不类, 结果看似全面, 实则肤浅, 终为方家所不取。须知, 角度一正则势必片

面 (因为不全)。然而不正则不能得其真, 不正则不能达其深。天下没有全面无遗的理论

(好在没有, 否则便不会发展)。面面俱到者常以牺牲精邃为代价。我认为, 求知需尚博大,

而为学贵在精深。其实, 治学立言, 选择立足点并不甚难, 难在角度直正而又不舍深钻,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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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忌片面而又自知局限, 难在不拒绝对而又自省极端。实事上, 人一立足便已片面。学

者贵在自知所为而又不为所蔽则已矣。俗语“瞎子摸象”, 移之以喻学, 或良有以也。

第二是逻辑程序。逻辑包含 abduct ion (归演, 见 Peirce C. S. 1957 "T he L ogic of ab2
duct ion") , induct ion (归纳) 和 deduct ion (演绎)。有了立足点 (新角度)则需进而深入对

象。了解事实不能没有归纳, 但是创造理论不能没有演绎。注意, 归纳不能告诉我们“必然

性”,“必然”是演绎的结果。没有必然不能预测, 不能预测则不是科学。所以, 不能“预示必

然”的理论不是科学理论。预示必然非演绎而莫属, 故曰: 演绎乃理论之本。归纳的内容是

系联 (associa t ion)、分类 (classif ica t ion)和概括 (genera liza t ion) , 而唯有演绎才可推演必然

和预测 (p red ict ion) 将来 (或未知) , 故曰: 无法推演和不能预测的学说, 不可谓之理论, 至

少不是科学的理论。然而, 构建理论及其证验, 大抵均有可循的程序及模式。下面不揆谫

陋, 以自己的韵律词研究为例, 粗绎其理, 以见一斑。

这个图表说明构建理论时的一般模式, 亦即“观察→系联→分类→概括[归纳 ]→假设

→鉴别例外→极力推演→反复预测[演绎 ]→核实查找[证明证伪 ]→回释反例”的基本过

程。下面分别举例以明示之。

归纳

从现象- A (fact- A = 3 鞋工厂ö皮鞋厂) 中概括出[ 2+ 1 ]合法但[ 1+ 2 ]非法的构

词格式;

从现象- B (fact- B = 3 种植树ö泡蘑菇) 中概括出[ 1+ 2 ]合法但[ 2+ 1 ]非法的造

语格式;

从现象- C (fact- C = öΡΡöΡΡöΡΡΡö) 中概括出自然音步的存在。

假设

创构假设: 顺自然音步组合的形式一般是词, 逆自然音步组合的形式一般是语;

假设的形式化 (绝对化) : 右向构词、左向造语, 亦即 (f= 音步; 箭头代表音步实现的方

向) : f → 词; 　　语 ← f

凡按右向音步组合的形式都是词, 反之是语。

反例

(1)“纸老虎”不应是词但是词;

(2)“小雨伞”应当是语但又是词;

(3)“用刀切”应该是词然而是语,“学校里”也应是词但不是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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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虽必洞悉反例, 但可暂不为忧。

极力推演、反复预测

预测 PΑ: [A + NN ]预测为语 → 核实查找:

　　　　 事实 FΑ= 大盘子 (3 白大盘子) —— 的确如此;

预测 PΒ: 上声变调: 词必右向, 变调亦当如此 → 核实查找:

　　　　 事实 FΒ: 总统府= [ 2+ 1 ]= 223ö3 323 —— 确实如此;

预测 1 : 上声变调: 语则左向, 变调亦当如此 → 核实查找:

　　　　 事实: 小雨伞= [ 1+ 2 ]= 323——确如所测;

预测 2 : 左向造语则必不成词 →核实查找:

事实 (VNN ) : 3 开玩笑他 (比较: 关心他) ——恰如所料

预测 3 : 左向造语则必不成词 →核实查找:

事实 (ANN ) : 3 红小雨伞 (比较: 红小豆) ——正如所测

预测 4 : 左向造语则必不成词 → 核实查找:

事实 (V RR ) : 3 摆整齐桌子 (比较: 摆齐桌子) —— 契如合符

预测 5 : 右向构词则“可疑”可以成词 (双音节自然均可右向组合) → 核实查找:

事实: 非常可疑——确有其事;

预测 6 : 左向造语则“可[VV ]”必不成词 → 核实查找:

事实: 3 非常可怀疑——的确如此;

预测 7 : 右向构词则“被戮”可以成词 → 核实查找:

事实　: 先秦没有“3 [被⋯围 ]”——不容插入修饰语;

事实　: 现代汉语“3 被警察捕”——确有不容插入施动者 (参看冯胜利

1999b) ;

预测 8 : 左向造语则“被杀戮”必然为语 → 核实查找:

事实　:“被杀戮、被祸害”(王充)先于“被[尚书 ]召问”(蔡邕)

—— [被 VV ]若不先是短语, 则不能插入后来的施动者 (参看冯胜利

1999b) ;

事实: 现代汉语“被⋯VV ”——一律可插入施动者。

预测 9 : 若右向造词、左向为语, 则“离合词”必然都是 1+ 1 而不能是 1+ 2 → 核实

查找:

事实: 关心她　关心着⋯

　　 动手术3 她　泡蘑菇3 着⋯

　　 负责病房　负责任3 病房——确如所测

鉴别例外

例外 1: 纸老虎

预测: 左向造语, 故“纸老虎”必不为词, 但“纸老虎”无疑是词;

推演: 若“纸老虎”是词, 必不同于一般的词;

核实分析:“纸老虎”的“纸”可分析为非谓形容词 (参看冯胜利 1999a)。

例外 2: 小雨伞、伟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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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左向造语, 故“小雨伞”必不为词, 但“3 很小雨伞”说明“小雨伞”当分析为词;

推演:“小雨伞”即使是词也不同于一般的词汇词;

核实分析:“小雨伞”一类A + NN 的形式可分析为句法词 (参看冯胜利 1999a)。

例外 3:“桌子大椅子小”、“快点走”、“用刀切”⋯⋯

预测: 右向造词, 故“桌子大、椅子小、快点走、用刀切”均当为词, 显然与事实不符。

分析: 一, 造词、造语分属两个层面——构词层面与句法层面。在句法层面上音步实现

的方向“可左可右”, 在造词层面上则只能右向 (= 右向造词)。二, [名词+ 名词 ]是构词形

式, 而[V + N ]、[P+ N ]、[Sub j+ P red ]、[A dv+ V ]等是造语形式。所以, [名词+ 名词 ]是

构词法的产物。

结论: 右向造词 (在构词层面)左向为语 (在句法层面) , 或者, 汉语构词只用右向, 汉语

造语左右两可。

上述程式不仅要说明理论构建的基本模式, 更重要的是要说明逻辑上“推演和预测”

的功能和威力。逻辑之所以重要, 在于它“可推必然”; 理论之所以重要, 在于它“可供预

测”。对理论来说, 解释并不是最重要的, 能够预测才是理论的精核所在。事实上, 预测本

身就是最好的解释。逻辑是理论的筋骨, 预测才是理论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 没有逻

辑和无法预测的学说, 不啻于没有灵魂和没有筋骨的血肉。构建理论就是要为“血肉 (现

象)”添制筋骨, 赋予灵魂。

第三, 灵感源于“abduct ion”(归演体验, 或自由想象)。学者可依此确立自己的立足

点。有“灵”者才有“感 (觉)”, 知其所感者才能通达其灵。直觉往往是科学规律的前兆。直

感的可贵就在于它反映真理, 只不过还没有固化、物化、具体化、形式化而已。知识源于

“induct ion”(归纳) 而理论出于“deduct ion”(演绎)。归纳是科学实践的基础, 演绎才是理

论构建和科学革命的法宝。突破 Kuhn 所谓“p re2paradigm ”(既定的范式与成规) , 一赖全

新的角度与假设。全新的角度源于全新的假设。然而, 假设从何而来? 此有二说。一为

“常识说”(common sen se theo ry) : 观察永远先于假设, 亦即“O → H”, 谓假设 (H ) 源于观

察后的分类或概括。二为“探照说”(search ligh t theo ry) : 假设先于观察, 亦即“H →O ”, 因

为“观察什么”是人们在观察之前决定的 (假设的) , 尽管最初的假设可能跟后来的假设根

本不同。此说主张: 知识源于问题, 问题促生假设。

对从事描写工作的人来说,“常识说”最切用; 但是对理论构建的人来说,“探照说”最

关键, 因为观察什么, 到哪儿观察, 必须先有计划和方案 (亦即假设)才能进行。假设是“指

路灯”, 它会指引研究者去寻找新的、从未有过的观察结果。这种凭借理论 (假设和推演)探

照出来的 (p red icted)新现象 (如上面所列 11 种预测中的很多现象) , 不仅是归纳性观察所

得不到的, 甚至是归纳性观察所不可能得到的。更重要的是, 找出预期的结果也是验测该

理论真伪、优劣的必要手段。因此, 对理论构建的人来说, 下面的方式更有效:

H →O → H 2 →O 2 →

其实, 归纳和演绎, 离则两伤。因为预测用演绎, 验证靠归纳。归纳不易而演绎尤难: 描写

离不开归纳而解释必用演绎。什么是解释? 解释不是 (或不仅仅是)“追源”, 解释的真谛在

于揭示事物 (现象)之间内在联系。

第四, 有规律必有例外: 1+ 2 的“泡蘑菇”是短语, 但是 1+ 2 的“纸老虎”却是词。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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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是短语音步则“纸老虎”是反例; 但说 1+ 2 是构词音步则为“泡蘑菇”所不容。更有甚

者,“小雨伞”既非语又非词, 两不相协, 无论怎样都是反例。须知, 天下不存在没有例外的

规律, 没有真理可以放之四海。因此, 研究规律与描写事实, 所持之术大相径庭: 寻找规律

可以 (先)不管例外 (如“纸老虎”和“小雨伞”) , 而描写事实则不能不穷尽例外; 探索规律

者必注重一般 (亦即“泡蘑菇”与“电影院”的普遍对立) , 而从事描写者必搜集特殊; 规律

是理论的产物, 推翻或者否定规律首先要推翻或者否定其理论, 其次才看规律以外的事实

(例外) ; 逻辑可通而与事实不符的理论, 无疑是没用的理论, 但不一定是错误的理论。理论

是认识世界所凭借的工具。既是工具, 则只有好坏、优劣之分, 而无绝对正确与错误的区别

(筷子可以吃饭, 刀叉也未尝不可)。常言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没有错。但须知,

学术上, 实践只是检验理论功能和作用的标准; 更需知道的是, 逻辑才是检验理论的标准

——检验理论真伪或者能否成立的标准; 实践验其结果, 逻辑验其结构, 因为逻辑是其体,

实践是其用。

第五, 怎样检验理论的真伪?理论既是逻辑的体系, 那么, 其真伪的检验就首先是逻辑

上的真值测验。逻辑上有效的推理和运算是理论所以成立之“本”, 而是否与现实 (实践)相

符, 则是其“用”。正因如此, 理论的检验必“先观其体而后察其用”。“体”之不存“用”之焉

附? 所以逻辑上成立与否是鉴别理论的核心所在。简而言之, 理论的真伪与优劣是看:

(1) 该理论是否具备严密的逻辑体系, 是否可以推演和预测;

(2) 现实有无该理论所预测的现象; (证实)

(3) 现实有无该理论所不容的现象; (证伪)

(4) 该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普遍性; (功能大小)

(5) 该理论所揭示的“表面无关, 实则相连”的现象的普遍性; (威力大小)

(6) 该理论的解释力大于ö强于同时存在的其他理论。 (优劣)

理论的构建远不止这些, 这里只粗胪其要, 以示一斑。是耶? 非耶? 尚祈方家是正。

附注
① 其实, 冯胜利在 P rosod ic S tructu re and P rosod ica lly Constra ined S y n tax in Ch inese (《汉语的韵律

结构及其对句法的制约》) (1995) 的博士论文里面, 就已提出并初步建立了汉语韵律构词学的理论。必

须指出, 陆丙甫和端木三在 1991 也曾利用“非中心词必重于中心词”的假说来解释汉语的构词现象, 但

一直没有运用韵律词的理论也没有提出韵律词的概念。

② 感谢胡明扬、王宁、江蓝生、陆俭明、蒋绍愚、徐烈炯、张洪明、朱庆之、孙茂松、王洪君等先生和师

友的关心与帮助。

③ 特别感谢朱庆之和郭力二位的鼓励与支持, 没有他们,《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是难以跟读者

见面的。

④ 感谢孙茂松向我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⑤ 张洪明兄不惜花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反复跟我讨论这里有关的问题, 在此谨致由衷的谢忱。

⑥ 有人主张汉语的音节均 (至少)由两个韵素 (mo ra) 组成, 故可构成一个音步。然而, 即使如此, 由

于汉语声调的作用, 两个韵素也未必能构成一个音步 (参看冯胜利, 2000b) , 而自然音步的存在则直接否

定了单音节音步的独立 (见下文)。

⑦ 据悉,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已将韵律构词与韵律句法研究列入科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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